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民王先生乘坐公交车， 下车

时被车门夹伤了脚趾，为此，他将公交公司告

上了法庭。 而因其站立于“站立禁区”导致伤

情， 松江区人民法院认定王先生的行为存在

重大过失，公交公司因此减轻了侵权责任，据

此法院判决公交公司承担 40%的责任。

2018 年 8 月 24 日晚上 9 点多， 王先生

乘坐公交车回家。 车辆在行驶过沪松公路泗

砖公路站台后， 王先生突然从座位上起身，

表示要下车， 在车辆尚未停稳之前跨下车门

台阶， 车门打开时他的脚趾不慎被车门夹

住。 之后， 王先生前往医院就诊， 经诊断为

下肢损伤 （左拇指 ）， 花费医疗费 267.10

元。 王先生认为自己是在乘坐公交车的过程

中受伤， 公交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对自己的

损伤承担赔偿责任。 王先生起诉请求法院判

令公交公司赔偿自己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

费、 交通费共计 5400元。

对于王先生的受伤过程， 公交公司却认

为另有隐情。 公交公司表示， 王先生当时站

在车门边上， 车门打开时夹到了他的脚趾，

但该区域为禁止站立的区域， 且有警示标

志， 故王先生受伤系其自身过错。 因此， 公

交公司表示最多愿意赔偿王先生的医疗费，

其他费用不同意承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

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行为人损

害他人民事权益， 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 法律

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 依照其规定。 被侵

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

人的责任。 本案中， 王先生乘坐被告公司的公

交车辆， 双方之间成立客运合同关系， 公交公

司作为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的旅客安全负有保

障责任。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王先生在涉案车

辆进站时未表示下车， 在涉案车辆驶出站台后

突然从座位上起身要求下车， 并在车辆停稳前

即跨下后门台阶， 当车辆停止车门打开时左脚

被打开的车门夹伤。 车门台阶上已明显标识

“站立禁区”， 王先生辩称当时车厢内昏暗， 看

不到地面警示标志， 但从监控视频显示来看，

车厢内视线清晰， 地面的警示标识容易辨识，

且事发时车厢内乘客稀少， 亦不存在警示标识

被遮挡的情况。

王先生又辩称自己站立在车门台阶时乘务

员未予以警示， 法院认为王先生是成年人且经

常乘坐公交车， 应当熟知乘坐公交车时该注意

的安全事项， 且王先生是中途要求下车， 从座

位上起身跨下后门台阶到左脚被车门夹住均发

生在一瞬间， 故法院对王先生所述之意见不予

采信。 王先生的上述行为存在重大过失， 是造

成其自身伤害的主要原因， 故可以减轻公交公

司的侵权责任。 据此， 法院确定公交公司赔偿

王先生各项损失赔偿共计 1516.1 元的 40%，

即 606.44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前夫偷拿自己身份证“办”了家

公司，购买车票时，杨某才发现自己竟成了该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被法院强制执行了。据

此，杨某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市工商

局）诉至法院，请求请求法院判令撤销涌市公

司（化名）的设立登记。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

院审理该起案件， 最终驳回了杨某的上诉请

求，但认为杨某可另行寻求救济，通过民事诉

讼等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

据杨某诉称， 2016 年 6 月 6 日， 杨某

被警方问及与涌市公司的关系， 后又从前夫

赵某处得知， 他曾偷拿其身份证借给他人使

用。 至此， 杨某才得知自己被他人冒用身份

证及伪造签名， 用虚假材料骗取公司的设立

登记。 2018 年 7 月 8 日， 杨某因无法正常

购买高铁票， 经多方打听得知涌市公司因拖

欠租金败诉被法院强制执行。

杨某认为， 涌市公司提交的设立登记申

请资料中涉及杨某的签名均非本人签署， 于

是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撤销涌市公司的

设立登记。

2015年 3月 4日, 涌市公司向原市工商

局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等相关申请材

料。 经审查认定，涌市公司的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 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收到准

予设立 /开业登记通知书。从申请材料显示，

杨某为股东，认缴出资额为 500万元，选举为

公司第一届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 杨某身

份证复印件上盖有“与原件核对一致” 的印

章，核对落款日期为 2015年 2月 28日。

另据查明， 杨某已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 司法鉴定结论为文件中“杨某” 签名均

不是杨某所写。 目前， 该案正在审理中。

上铁法院认为， 涌市公司向原市工商局

申请公司设立登记， 提交的文件材料齐全，

形式符合规定。 原市工商局对设立登记申请

材料内容进行了审查， 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与

原件核对一致， 已尽到了审慎审查义务。

此外， 本案争议尚涉及案外人民事法律

关系的争议问题， 对民事行为的真实性问

题， 法院可以根据有效证据在行政诉讼中予

以认定； 对涉及真实性以外的民事争议， 宜

通过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

因此， 上铁法院不予支持杨某诉请， 但

认为杨某可按现行公法、 私法相关规定另行

寻求救济， 维护其合法权益。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梅某因嫖娼被抓， 却称自己因

事离开， 未与人发生关系， 是否应认定为嫖

娼？ 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了该起案

件， 认定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出具行政处

罚决定， 程序合法， 梅某已经支付钱款， 并

有在场人员的陈述和辨认等对于嫖娼违法事

实予以佐证， 判决驳回了梅某的诉讼请求。

2018 年 5 月 31 日， 普陀公安分局接到

举报称， 普陀区陕西北路某楼某室存在卖淫

嫖娼违法行为， 遂至现场进行调查。 因梅某

存在嫖娼嫌疑， 普陀公安分局于 2019 年 6

月 1日将梅某传唤至普陀公安分局处接受询

问。 经询问、 辨认、 调取消费交易明细记

录， 普陀公安分局认定梅某存在嫖娼违法行

为， 遂对梅某进行处罚前告知。

因梅某拒绝在处罚告知笔录上签字， 普

陀公安分局在对处罚进行复核后， 作出被诉

行政处罚决定， 给予梅某行政拘留十日的行

政处罚， 并向梅某宣读。 梅某不服， 遂将普

陀公安分局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判决撤销普

陀公安分局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

梅某认为， 自己在上述地点接受按摩服

务， 其间对环境不适及单位有事提早离开，

停留不超过 30 分钟。 自己是基于本人主观

意志在未发生性关系的情况下自行离开， 普

陀公安分局认定梅某存在嫖娼违法行为事实

不清、 证据不足。

普陀分局则辩称， 认定梅某存在嫖娼违

法行为有 POS 机消费记录、询问笔录、辨认

笔录等予以证实，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只要

已经谈好价格或者已经给付金钱、财物，即使

不发生性关系，也可认定嫖娼行为成立，何况

本案梅某与在场人员发生了性关系。

上铁法院认为， 普陀公安分局受理案件

后依法进行了传唤、 调查， 对梅某进行处罚

前事先告知和复核， 继而作出被诉行政处罚

决定并送达梅某， 故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

合法。

普陀公安分局认定梅某存在嫖娼违法行

为， 有现场检查笔录、 询问笔录、 辨认笔

录、 交易明细、 消费记录等予以证明， 事实

清楚， 证据确凿。 梅某提出其未发生性关系

不应被认定为嫖娼， 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

明。 梅某已经支付钱款， 并有在场人员的陈

述和辨认等对于嫖娼违法事实予以佐证， 故

梅某的意见， 难以采纳。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所谓“树倒猢狲散”， 上海黄

浦一能源贸易公司负责人在涉走私被海关羁

押后， 他的司机刘某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利用开车赴海关协查的机会， 刘某将两辆车

的所有权私自变更至自己家人名下， 变卖所

得 35 万余元， 随后花用殆尽。 近日， 刘某

被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处犯职务侵占罪， 获刑

1年 3个月， 缓刑 1年 3个月。

据公诉机关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顾

某实际控制两家燃料及能源贸易公司， 并在

本市黄浦区瑞金南路某号一同经营。 被告人

刘某于 2010 年至 2013 年 6 月， 受雇担任这

两家公司的驾驶员， 负责驾驶、 保管公司车

辆。

2013 年 2 月， 顾某因走私被山东龙口

海关羁押。 其间， 龙口海关通知刘某等， 将

燃料公司的 2辆别克汽车交至海关缉私部门

协助调查。 几日后， 海关工作人员即通知刘

某将这 2辆车取回。

但被告人刘某取回这 2辆别克汽车后， 却

利用职务便利， 擅自将汽车所有权变更至自己

母亲名下， 随后更予以变卖， 得款 358000 元，

由自己花用殆尽。

2019 年 3 月 9 日， 被告人刘某在本市外

高桥保税区出入境办事大厅内被抓获。 到案

后， 刘某已退赔全部赃款。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刘某的行为已触犯

刑法， 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刘

某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可依法从轻处罚。 建

议对刘某在有期徒刑 1年至 2年的刑罚幅度内

量刑， 宣告缓刑。

被告人刘某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

事实、罪名等均无异议，刘某表示自愿认罪。

法院认为， 被告人刘某身为公司人员， 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

有， 数额较大， 他的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

依法应予刑事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

立。 刘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

可从轻处罚。 鉴于他能自愿认罪， 并已退缴全

部违法所得， 可酌情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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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游大批量退团 邮轮竟终止运营
上海海事法院：游轮公司返还旅游公司定金208万元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周晨佳

因爆发疫情和大雾天气， 旅游公司承包

邮轮的 886 间境外游舱房遭遇大批量退团，

亏损严重。 为开展后期合作， 邮轮公司承诺

将部分尾款作为下次包船的定金以补贴此次

航次亏损。 之后， 因邮轮退出运营， 两家公

司为定金发生纠纷。

日前， 上海海事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

审判决： 邮轮公司向旅游公司返还定金 208

万元。 目前， 邮轮公司已支付全部款项。

旅游公司遭遇游客退团损失严重

2015 年 1 月 9 日， 舟山一家旅游公司

与上海某邮轮公司签署了 《邮轮舱房供应协

议》， 约定旅游公司采购“天海新世纪” 号

邮轮 2015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20 日三个航次

的包舱供应。

2015 年 5 月， 航线中要途经的韩国爆

发了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 疫情。 6 月

9 日至 11 日的一个航次又因大雾无法履约

而取消， 从而引发游客恐慌， 游客也接连出

现退票， 导致上船游客人数大幅减少， 给旅

游公司带来较大损失。

之后旅游公司与邮轮公司多次通过邮件

沟通， 为弥补旅游公司的损失， 双方约定将

旅游公司支付给邮轮公司的最后一笔尾款的

50%， 即 208 万元， 作为后续航次的包船定

金。 事后虽经多次蹉商， 因航线和时间安排

不符合需求未能达成新的包船协议。

2018 年 8 月 29 日， “天海新世纪” 号

邮轮终止运营。 为此， 旅游公司将邮轮公司

诉至上海海事法院， 要求返还双倍定金、 承

担律师代理费等共计 430万余元。

是否适用定金罚则等成争议焦点

庭审中， 围绕包船定金合同是否成立和

生效以及包船定金合同是否应适用定金罚则

两大争议焦点，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旅游公司诉称： “天海新世纪” 号邮轮终

止经营， 导致原告已付定金的后续航次包船销

售目的无法实现， 被告行为构成违约， 应当承

担违约责任； 原告曾要求和被告继续合作包

船， 原告是有能力履行合同的， 但是被告在价

格及航线安排上没有和原告达成一致， 是被告

的原因导致没有达成包船协议。

邮轮公司辩称： 双方往来电子邮件无法证

明就包船定金协议达成一致， 原告支付合同尾

款的行为是为履行 《邮轮舱房供应协议》， 基

于双方的邮件沟通， 被告仅表示同意将欠款金

额的 50%作为下一步合作的定金， 但不能视为

放弃了该部分尾款； 即使双方成立了定金合

同， 被告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双方没有继续包

船的过错在原告， 被告有权没收定金； “天海

新世纪” 号邮轮并非被告邮轮公司所属船舶，

不同意原告对该船享有船舶优先权。

法院判决被告返还208万元定金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 被告就

涉案 《邮轮舱房供应协议》 最后一笔余款的

支付和补偿达成了一致， 同时双方也约定将

该余款的 50%即 208 万元作为原告下一步包

船合作定金。 原告支付了相应的款项， 所以

本案的包船定金合同成立， 且自原告支付之

日起生效。

法院同时认为， 本案定金所担保的主合同

即为原告和被告所称的后续包船合同。 原、 被

告双方对后续包船的邮轮航线、 时间期间、 舱

房的数量特别是舱房的价格等重要合同条件均

没有具体约定， 由此导致事后因时间安排、 航

线或者价格等因素未能达成后续的包船合同，

双方均无过错。

本案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 导

致包船合同未能订立， 不应适用定金罚则， 被

告应当将 208 万元包船定金返还给原告。 此

外， 因无证据证明本案的被告是涉案邮轮的船

舶所有人、 光船承租人或船舶经营人， 且原告

的诉请也不属于 《海商法》 第二十二条所规定

的海事请求， 因此原告不享有涉案船舶的优先

权。

乘客在“站立禁区”被夹伤
法院判乘客重大过失担主责

老板被羁押，司机趁机卷走车辆

女子买高铁票突然被限制
前夫偷拿身份证办公司，无辜成了“老赖”

“POS”单泄露“嫖娼”事实
一男子被行政拘留十日


